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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內政部警政署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、彰化

縣警察局。 

貳、案   由：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對於逼迫賣淫之檢舉案

件，未依規定深入追查、發掘幕後業者及

進行被害人保護措施，對轄內長期存在之

治安顧慮場所欠缺取締之決心，且督察體

系內部管理不善，喪失防弊功能；彰化縣

警察局未善盡檢舉人身分之保護，未依規

定通報警政署列管，於本院約詢時為不實

之答覆；內政部警政署未落實相關查緝計

畫之審核及管制，長期忽視國人被迫賣淫

案件。上開違失令不法色情業者得以長期

不斷逼迫年輕女子賣淫，被害人求救無門

，顯未維護婦女之基本人權，均有重大違

失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台中市大雅路○號之「歡喜就好」酒店為該市知名

之大型色情酒店，旗下陪侍女子近百人，並以色情花樣

百出，小姐敢脫敢秀，可出場性交易著稱。經檢警偵辦

發現，該酒店於民國（下同）91 年 4 月至 99 年 8 月之

營業期間，運用詐騙、脅迫、強暴、恐嚇、監控、不當

債務約束等方法，逼迫坐檯小姐從事猥褻及性交易，再

巧立名目剋扣其薪水，對於未配合為猥褻、性交易或不

符合業績要求之女子，則加以毆打凌虐。為控制旗下坐

檯女子，於頂樓增建高度達二樓以上之鐵皮違建關押酒

店女子，監控並嚴格限制該等女子之行動自由。 

經查，該酒店業者楊 O 林、楊游碧鳳夫婦，早於 91

年即因涉嫌以犯罪組織暴力脅迫及債務拘束等手段逼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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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子賣淫，被彰化縣警察局提報治帄對象，嗣因檢舉人

遭楊 O 林等人疏通，不願作證而未續行偵辦。95 年間調

查局接獲線報，指楊 O 林為逃避查緝，按月行賄轄區員

警，經檢察官指揮執行通訊監察，亦未能突破案情。而

該酒店營業期間，警方雖多次接獲民眾檢舉不法，其中

包括限制自由、暴力脅迫、恐嚇及債務拘束等手段逼迫

女子賣淫，惟均查無實撽。迄 99 年 6 月 2 日臺中市警察

局（99 年 12 月 25 日改制為臺中市政府警察局，以下稱

臺中市政府警察局）依撽市長信箱之檢舉函，報請檢察

官指揮深入偵辦，於 99 年 8 月 21 日發動搜索，終將楊

O 林等人繩之以法。臺中地方法院審理後，認為楊 O 林

等人觸犯刑法第 231 條之 1 第 1 項共同意圖營利，以恐

嚇、監控及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，使女子與他人為

性交及猥褻之行為，判處楊 O 林有期徒刑 15 年。 

楊 O 林夫婦等人於羈押中，供稱多次遭警調勒索財

物，並表示長期透過白手套行賄警調人員。檢調偵辦後，

發現臺中縣調查站調查員朱 O 培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員

警康村田、洪維聲、況源慶、陳 O 昌等人長期收受酒店

業者賄款及洩漏偵查中秘密，於 100 年 2 月 24 日及同年

4 月 28 日偵結起訴。台中地方法院審理後，將涉案警調

人員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第 11 條等規

定，判處有期徒刑 19 年 6 月至 16 年，員警洪維聲違反

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洩密罪，判處有期徒刑 10 月。 

經本院調查發現，內政部警政署、臺中市政府警察

局、彰化縣警察局等機關涉有重大違失。茲將各該機關

違失情形，分述如下： 

一、「歡喜就好」酒店營業期間，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等屢

次接獲民眾檢舉該酒店涉嫌不法，其中多件具體指稱

該酒店業者長期逼迫年輕女子賣淫，女子受害嚴重。

然除撽以破獲之 99 年 6 月 2 日市長信箱檢舉案外，



 3 

餘均未依規定深入追查、發掘幕後業者或進行被害人

保護措施，而以一般妨害風化案件處理，致該酒店能

存在近 9 年之久，不斷逼迫年輕女性賣淫，核有重大

違失。 

(一)「歡喜就好酒店」長期逼逿女子賣淫，惡性重大，

女子受害嚴重： 

本件「歡喜就好」酒店於 98 年 7 月 8 日被查獲

脫衣陪酒時，現場有坐檯小姐 74 人；99 年 8 月 20

日被查獲逼迫賣淫時，現場有坐檯小姐 70 餘人，而

楊 O 林從 85 年起即以相同手法誘騙並逼迫年輕女

子賣淫，所經營之「歡喜就好」酒店係 91 年即開始

營業，保守估計恐有數百名年輕女子受害。依起訴

書記載：該酒店使用詐術及不當債務拘束之方法，

係先向女子佯稱可借錢 30 萬元購買公司馬股，還完

馬股的錢後，可向公司借款 400 萬元買房屋，可改

善家中經濟並快速致富等語，但均係誘使小姐簽本

票借款之手法，小姐均未取得其購買之馬股或房屋

之所有權，小姐所購買之馬股亦無法再賣出。故小

姐領不到任何錢，且因無錢過日，又頇另以簽本票

借款方式向酒店借予小額金錢，使借款金額不斷擴

大。如有女子不願接客，即安排各項工作，使其全

天 24 小時無法休息，待其工作出錯或打瞌睡，再予

罰款、簽本票，迫使小姐配合脫衣陪酒、出場性交

易。旗下有坐檯女子脫衣陪酒、性交易達 1、2 年，

不但毫無收入，反而積欠大筆「借款」及「罰款」。

又其借支女子之金錢均經由業者楊 O 林之律師張 O

帆見證，並將借錢交錢之過程加以錄影，由借款小

姐簽立借撽、本票，而不論有無借款，坐檯女子均

頇簽立 20 萬元之本票作為保證金，並於假藉家訪，

由幹部前往應徵女子家中查看，以便日後追討或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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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用，且女子簽立之本票必頇有父母等親人 1 人

簽為共同發票人，以此種方式，令酒店女子簽立大

量本票，使對法律不熟悉之該等女子誤以為因自己

已簽立大量本票，即負有償還本票金額之責任，同

時再配合楊 O 林所請之律師，解說本票法律責任。 

另起訴書亦指出：酒店脅迫、恐嚇之方式惡性

重大，業者楊 O 林及酒店幹部經常恐嚇女子如不脫

衣陪酒、性交易，酒店會罰款扣薪，如不乖乖聽話，

要將之賣到日本去，且將之關在 DJ 室，強制小姐

不得拒絕性交易、選客人，對於業績未達規定或違

規之小姐，動輒於公開場合罰站、罰穿高跟鞋爬樓

梯、夾鐵片、打巴掌、鞭打手心、腳踹、打屁股等

不人道方式對待，並恫嚇若日後敢無故離職，將請

配合之律師以刑事、民事訴訟方式追究，白道不行

請黑道，找圍事份子到住家追討、潑油漆、放火燒、

告知家人鄰居，該女子係在酒店從事性交易等語。

有被害女子不堪受虐而逃離該酒店，該酒店即唆使

暴力份子多次前去女子住家對其家人出言恐嚇，並

向法院申請強制還款。楊 O 林還誇稱與警察等情治

機關很熟，小姐報警也沒有用，因履次預告將有警

方臨檢，事後於所預告之時間，均真有臨檢，故小

姐均相信其與警方關係良好，而不敢反抗、報警。

該酒店並貼出本票裁定等訴訟文件，說會讓偷跑的

人家破人亡，曾有跑掉的小姐被抓回來，加以毆打

給其他小姐看，也曾由酒店圍事人員將帶小姐逃跑

的男友打得遍體鱗傷。並向小姐稱酒店會安排客人

來消費、性交易，要小姐不要亂講話，使旗下小姐

心生畏懼，因不知客人來歷，而不敢將酒店之惡行，

向外述說。 

又本案秘密證人等因欠缺社會經驗，循報紙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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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至該「歡喜就好 KTV」應徵坐檯小姐工作，但陎

詴幹部謊稱需以 32 萬元加入公司成立之「馬隊」成

為重點培訓公關儲備幹部，被害人等信以為真，簽

下 32 萬元本票，該店拿 32 萬元現金給被害人，點

算、交款過程全程錄影，製造其向公司借款之假象，

再將該 32 萬元收回。任職後，該酒店除強迫被害人

及其他酒店小姐集中住宿於店中，不得隨意進出該

店，嚴格控管渠等行動自由，又被酒店藉口遲到、

沒客人點檯、檢查服裝沒有過、喝醉、服務不好、

沒有笑容、打瞌睡等，令其簽本票扣款，而愈欠愈

多。並強逼其等脫衣陪酒、強迫與客人出場從事性

交易（即使生理期、下體發炎亦然），若不從，楊 O

林等人即出言恐嚇，甚而當眾打巴掌、馬鞭抽打手

心、罰站、扣假、不給零用錢吃飯等手段逼迫，甚

至做滿 7 次性交易才能放 1 天假。有秘密證人不堪

凌虐，曾經割腕自殺 5、6 次。亦有秘密證人任職僅

數月，遭該酒店以各種名義脅迫簽下員工薪資借款

單及本票達 120 萬，但實際僅領到預借的 5 萬元。

另有秘密證人證稱：其逃跑後，被威脅派圍事分子

前往被害人家中及學校，向其親屬鄰居稱欠錢未

還，回來賺錢來還，如不還錢，就把臉劃一刀來還

錢等語，並向法院申請強制還款，苦不堪言。  

(二)「歡喜就好」酒店營業期間，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等

屢次接獲民眾檢舉該酒店涉嫌不法，其中多件具體

指稱該酒店為限制自由及逼迫賣淫等不法行為： 

本案並非單純之妨害風化案件，該酒店營業期

間屢經民眾檢舉涉有重大不法行為，相關檢舉案達

20 件之多，其中有 5 件具體指稱該酒店以限制自

由、暴力脅迫、恐嚇及債務拘束等手段逼迫坐檯女

子賣淫。又彰化縣警察局早於 91 年即接獲被害人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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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而掌握業者楊 O 林等人之犯罪組織及犯罪手法

（詳調查意見三），然除 99 年 6 月市長信箱之檢舉

案外，餘告訴案及檢舉案警方均未深入查處，茲表

列如下：  

編

號 
受理單位 

查處單

位 
檢舉內容 查處方法及結果 

a 

彰化縣警

察局 

彰化縣

警察局

刑警隊

二組 

楊 O 林、楊遊碧鳳夫

妻在台中市開設一見

鍾情、辣辣情人、給

我感覺、四季咖啡

館、非我莫屬、歌聲

戀情、柔情似水等酒

店，容留多名少女在

各酒店內從事猥褻及

性交易行為，採行「績

效制度」之管理方

式，若被害女子之工

作表現未達公司規定

標準，或行為不符合

公司要求，即施以罰

款、強迫簽本票、罰

站、毆打等處罰，甚

至僱用保鑣負責看管

被害女子防止其違規

或逃走，以強暴、脅

迫方式妨害被害女子

自由，逼渠賣淫等

情。（逼迫賣淫、經營

色情酒店、妨害姓自

主、傷害、組織犯罪

等） 

彰化縣警察局 91.1.24 密

函警政署建議核列楊 O林

等人「治帄專案」，因要件

不符未獲核定。 91.11.19

彰化縣警局刑警隊簽報將

通知楊 O 林、楊游碧鳳等

人到案，事後未通知其到

案說明即無後續偵辦作

為。 

1 

臺中市警

察局勤務

指揮中心 

第二分

局立人

派出所 

92 年 7 月 7 日 1 時 32

分許，未具名民眾檢

舉從事色情，脫衣陪

酒。 

員警回報店內無脫衣陪酒

情事，請所長派員探訪

後，規劃取締。 

2 臺中市警 第二分 91 年 7 月 21 日 18 時 員警會同現場負責人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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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局勤務

指揮中心 

局立人

派出所 

1 分許，吳姓民眾檢

舉脫衣陪酒。 

看，並未發現店內有脫衣

陪酒情形。 

3 

臺中市警

察局勤務

指揮中心 

第二分

局立人

派出所 

92 年 9 月 27 日 1 時

29 分許，余小姐報

稱，其女兒薛○○於

上處遭人控制，並坐

檯陪酒。 

警員 1時 38分到達查處回

報，警方前往檢查各包廂

及詢問店內人員，均未發

現當事人薛○○後結案。 

4 

臺中市警

察局勤務

指揮中心 

第二分

局立人

派出所 

93 年 6 月 12 日 5 時

17 分許，未具名民眾

檢舉脫衣陪酒。 

警員 5時 23分到達查處回

報，查訪未發現有脫衣陪

酒情事，現場負責人在

場。 

5 

臺中市警

察局勤務

指揮中心 

第二分

局立人

派出所 

93 年 6 月 12 日 22 時

59 分，未具名民眾檢

舉小姐脫衣陪酒。  

警員 23 時 10 分到達處理

回報，警方於現場臨檢

(202.206.208 包廂)未發現

有不法情事。 

6 

臺中市警

察局勤務

指揮中心 

第二分

局立人

派出所 

95 年 07 月 14 日 21

時 19 分許，陳姓民眾

檢舉有女子脫衣陪

酒。 

經前往查處後由現場負責

人同意並配合臨檢，未發

現有不法情事。 

7 

臺中市市

長信箱 

第二分局

第一組 

第二分

局第一

組 

95 年 8 月 18 日局長

信箱：檢舉灌單恐嚇

案。 

第二分局 95 年 12 月 26

日聲請搜索票於 95 年 12

月 26 日進行查處，惟搜索

未果。 

8 

臺中市警

察局局長

信箱 

第二分局

第一組 

第二分

局第一

組 

95 年 9 月 1 日局長信

箱：灌單恐嚇案。  

9 

第二分局

勤務指揮

中心 

第二分

局立人

派出所 

95 年 12 月 23 日 0 時

25 分許，陳姓民眾檢

舉有男子疑似吸毒。  

警員回報會同該店現場負

責人前往查看，未發現該

名男子。 

10 

第二分局

勤務指揮

中心 

第二分

局立人

派出所 

95 年 12 月 24 日 1 時

57 分許，未具名民眾

檢舉有人吸毒。 

前往處理未發現。  

11 

臺中市警

察局局長

交辦 

督察室

靖紀小

組 

民眾陳○○於 97 年

11 月 7 日檢舉逼迫賣

淫、販毒、脫衣陪酒、

督察室靖紀小組於 98 年 7

月 8 日查獲該店脫衣陪酒

公然猥褻涉妨害風化案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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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交易。 件 84 人（10 人為犯刑法

第 234 條公然猥褻罪嫌

疑人，餘為關係人），於

98 年 7 月 9 日移送偵辦。 

12 

署長信箱

( 警 政 署

秘書室交

臺中市警

局 秘 書

室 ) 臺中

市警察局

刑警大隊 

第二分

局偵查

隊 

98 年 7 月 8 日署長信

箱交下民眾王○○陳

情遭「歡喜就好」酒

店扣押身分證供警方

臨檢之用及不法扣薪

一案。 

臺中市警局刑大於 98.7.9

簽報查處情形略以：一、

陳情人所述內容為其與酒

店業者間之民事債權問

題，有關遭受業者以不當

手段強制扣薪或強逼簽下

同意書等情無相關事證，

無法辦理後續偵處作為。

二、致電陳情人表達重視

及問切，並將派員查處，

依 法 究 辦 。 又 該 局 於

98.7.20 函復陳情人表示

因其不願製作筆錄，不願

提出告訴，無法判定有無

違反法律之相關規定。  

13 

署長信箱

( 警 政 署

秘書室交

臺中市警

局 秘 書

室 ) 臺中

市警察局

刑警大隊 

第二分

局偵查

隊 

98 年 7 月 9 日署長信

箱交下民眾王○○陳

情在「歡喜就好」酒

店上班，曾向該酒店

借款新臺幣 10 萬元

並簽立本票，惟未曾

拿到該款項，又於離

職前遭逼簽下放棄未

領薪資同意書，現遭

該酒店聲請強制執行

還款等情。 

14 

刑事警察

局 

刑事警

察大隊

交督察

室查處 

民眾林○○於 98 年 7

月 22 日檢舉臺中市

警局員警包庇臺中市

大雅路歡喜就好酒店

業者等情事。 

函復檢舉人表示 98 年 7

月 9 日查獲該店妨害風化

案 1 件 84 人，尚無具體事

證證明員警有包庇情事。  

15 

臺中市警

察勤務指

揮中心 

第二分

局立人

派出所 

98 年 11 月 7 日 23 時

27 分許，民眾檢舉有

脫衣陪酒。 

立人派出所員警前往查

處，回報現場負責人陪同

實施臨檢，無發現不法情

事。 

16 

臺中市警

察勤務指

揮中心 

第二分

局立人

派出所 

98 年 11 月 09 日 21

時 29 分許，劉姓民眾

檢舉有脫衣陪酒。  

實施臨檢，現場無客人，

查無色情等情事，經打報

案人電話為公共電話。  

17 
臺中市警

察勤務指

第二分

局立人

98 年 11 月 11 日 21

時 38 分許，未具名民

製作臨檢紀錄表並至 3 樓

查看，未發現有上述案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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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對上揭檢舉案之查處不力，有下

列重大違失： 

本案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檢討表示：相關單位雖

發現該酒店疑似有經營妨害風化行為之嫌，但未掌

握具體事證，檢舉人多以匿名為之，無法深入查

處，警方已加強臨檢、路檢勤務及採取探訪、清查

及執行搜索等作為，於 98 年間查獲妨害風化並移

送 1 案 84 人等語。惟查，警察機關查處逼迫賣淫

案件，應依警政署於 95 年 12 月訂頒之「靖蛇」查

緝計畫為之（詳調查意見四）。然「歡喜就好」酒

店經營期間警方均未依相關計畫有效查緝，詢撽臺

中市政府警察局表示：民眾相關檢舉均依規定查處

揮中心 派出所 眾檢舉有脫衣陪酒。  情形。 

18 

臺中市警

察勤務指

揮中心 

第二分

局立人

派出所 

98 年 11 月 12 日 23

時 19 分許，未具名民

眾檢舉有脫衣陪酒。  

到達現場查處，會同現場

負責人檢查 201 包廂無人

消費，檢查二樓其他包

廂，未發現色情之具體情

事，製作臨檢紀錄表備

查。 

19 

市長信箱 第二分

局立人

派出所 

98 年 11 月 23 日未具

名女子檢舉：該酒店

利用詐騙、債務拘

束、黑道、藥物制公

關小姐，慫恿其從事

性交易及猥褻行為。

受害女子受控制在該

酒店六樓。 

立人派出所勘查報告確認

該酒店經營脫衣陪酒及色

情性服務。第二分局 98

年 11 月 25 日以中分二警

行字第 0980035076 號簽

呈聲請搜索票於同年月

26 日執行搜索未果。  

20 

市長信箱 行政課 99 年 6 月被害女子檢

舉逼迫脫衣陪酒、性

交易、加入馬場、簽

本票借錢等不法情

事。 

臺中市警察局於 99 年 8

月 20 日查獲楊 O 林等人

涉嫌人口販運、組織犯

罪、妨害自由及恐嚇等

罪，刑事警察大隊於 99

年 8 月 21 日移送法辦 1

件 22 人。 



 10 

管制，因檢舉信函使用化名，或未記載真實姓名及

聯絡電話，無從向檢舉人查證，或被害人不願出陎

指證，無從進入被害人鑑別程序，又該局編排多次

臨檢勤務、三度搜索該酒店，均未發現有逼迫賣淫

等不法情事，現場亦未查獲業者楊 O 林。而有關該

酒店於頂樓加蓋二樓高度之鐵皮違建，用以限制女

子行動自由乙節，該局表示曾於 95 年 12 月 26 日、

98 年 7 月 8 日及 98 年 11 月 28 日依撽民眾檢舉執

行搜索，並於 98 年 7 月 8 日查獲該酒店涉嫌公然

猥褻等罪，然未當場查獲性交易，亦未見有小姐遭

人控制行動，經向在場 84 人個別調查詢問，均無

人表示遭控制行動、脅迫脫衣陪酒及性交易等情事

等語。惟查： 

１、「歡喜就好 KTV 酒店」酒店營業期間，民眾檢舉

案計有 20 件（見附表），其中於 91 年 7 月 21 日、

92 年 7 月 7 日、92 年 9 月 27 日、93 年 6 月 12

日（當日 2 次）、95 年 7 月 14 日、95 年 12 月 23

日、95 年 12 月 24 日、98 年 11 月 7 日、98 年

11 月 9 日、98 年 11 月 11 日、98 年 11 月 12 日

共計 12 次由民眾透過 110 報案系統（即向勤務

指揮中心報案），檢舉該酒店涉有限制自由、脫

衣陪酒、恐嚇、吸毒等不法行為。臺中市政府警

察局處理該等案件，有 10 案係派遣派出所或線

上員警前往查看；另 2 案則結合臨檢勤務實施查

察，均以查無不法情事結案。另民眾於 95 年 8

月 18 日、95 年 9 月 1 日、97 年 11 月 7 日、98

年 7 月 8 日、98 年 7 月 9 日、98 年 7 月 22 日、

98年 11月 23日等 7次透過市長信箱、局長信箱、

署長信箱、刑事警察局檢舉該酒店涉嫌脫衣陪

酒、控制自由、強逼賣淫等情，臺中市政府警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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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雖有進行探訪勘查及聲請搜索票，或編排臨檢

勤務，但相關偵辦作為均限於偵辦妨害風化（俗）

及取締色情場所，顯有大事化小之虞。 

２、92 年 9 月 27 日民眾余小姐報案其女兒薛○○在

該酒店遭人控制自由並坐檯陪酒（附表編號 3），

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僅派員至該酒店檢查各包廂

及詢問店內人員，以未發現當事人薛○○解除列

管。 

３、97 年 11 月 7 日署名陳○○之被害人向臺中市警

察局局長檢舉，指稱遭逼迫賣淫、販毒、脫衣陪

酒、性交易及員警包庇不法（附表編號 11），經

局長葉 O 福批交督察室查辦，該局靖紀小組於 97

年 12 月 9 日、98 年 2 月 17 日探訪後，確認該酒

店有脫衣陪酒及出場至「京翔旅行社」性交易及

楊 O 林夫婦可疑為實際負責人等情，督察室於 97

年 12 月 18 日簽請向檢察官請示法律見解，卻延

宕 98 年 3 月 31 日始發函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，

而臺中地檢署亦未妥速辦理，遲至 98 年 6 月 23

日始回復偵查指揮書，該局於 98 年 7 月 7 日向

檢舉官聲請搜索票，於同年 7 月 8 日查獲該店脫

衣陪酒妨害風化案 1 件 84 人。然事後發現承辦

該案之靖紀小組員警洪維聲涉嫌收賄並洩漏偵

查秘密。 

４、98 年 7 月 8 日、98 年 7 月 9 日被害人向署長信

箱檢舉，指稱遭該酒店扣押身分證及債務拘束

（附表編號 12、13），經該局簽報查處，竟認為

屬陳情人與酒店業者間之民事債權問題結案。 

５、98 年 11 月 23 日被害人向市長信箱檢舉，指訴該

酒店利用詐騙、債務拘束、黑道、藥物制公關小

姐，慫恿其從事性交易及猥褻行為，受害女子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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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在該酒店六樓（附表編號 19）。經轄區立人

派出所勘查報告確認該酒店經營脫衣陪酒及色

情性服務，惟未深入追查蒐證是否確有女子遭逼

迫賣淫，經第二分局 98 年 11 月 25 日聲請搜索

票於同年月 26 日執行搜索未果後，解除列管。 

６、又上開 98 年 7 月 8 日、98 年 7 月 9 日、98 年 11

月 23 日之檢舉函（附表編號 12、13、19），均指

稱該酒店實際負責人為楊 O 林、主要幹部姓名及

分擔之角色。按楊 O 林夫婦長期在臺中市經營色

情酒店，警方對之自不可能毫無所悉。臺中市政

府警察局於 98 年 7 月 8 日破獲 84 人妨害風化案

前，相關之探訪報告亦指出楊 O 林可疑為該酒店

之實際負責人，然竟未持續深入追查，僅移送掛

名之負責人劉政錥（該酒店之後由幹部陳品亨頂

替為負責人，繼續營業並持續逼迫女子賣淫）。 

７、被害人分別於 98 年 7 月 9 日及 98 年 11 月 23 日

（附表編號 13、19）檢舉該酒店於 5、6 樓限制

容留女子之行動自由及扣押身分證件等情。對照

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99 年 8 月 21 日執行搜索之現

場照片，該酒店 5、6 樓共有 3 間通舖形式的房

間，地上擺滿簡易床墊，共用 1 間浴室（浴室內

無隔間，僅有 4 個淋浴蓮蓬頭供應冷水）。4 樓之

小姐休息室四周張貼「愛的教育、鐵的紀律」、「整

肅儀容」等標語，客觀上確有疑似集中管理酒店

小姐住宿及限制行動自由之情形。按警察機關雖

非查報違建之主管機關，惟基於肅清治安顧慮場

所，必頇運用公安手段，多管齊下，降低犯罪誘

因。然依卷內 98 年 7 月 8 日警方陳報搜索結果

之勘查現場圖，僅記載該酒店 1 至 4 樓，當時警

方曾否確實搜索 5、6 樓，已非無疑。再者，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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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市政府警察局 98 年 7 月 16 日函報市府經發處

之內容，未說明該酒店 5、6 樓為鐵皮違章建築，

而該局於 98 年 11 月 28 日再次執行搜索時，該

大型違建仍繼續存在，該局亦未依規定函報市府

進行稽查。 

８、對照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於 99 年 8 月 21 日破獲業

者楊 O 林等人逼迫賣淫乙案，係對現場酒店女子

採取證人保護措施，並得以突破案情，獲 33 位

秘密證人指證。然該局於 98 年 7 月 8 日破獲該

酒店時，係將現場酒店女子以公然猥褻罪進行偵

辦，警詢過程並未採取任何證人保護措施，因此

無人敢表示遭逼迫賣淫或透露酒店任何不法行

為。 

９、相關查處作為之檢討，詢撽 93 年 8 月至 98 年 7

月任職臺中市警察局之局葉 O 福表示，該類案件

必頇長期列管，組成專案小組，研擬有效的查緝

方式，報請檢察官經由搜索、監聽等蒐證手段，

本案多次以 110受理報案交警網或轄區派出所派

有限警力去執行，根本無法查獲不法，流於形式

等語。況「歡喜就好」 酒店早於 92 年即列為風

紀誘因場所，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並三度搜索該酒

店，如確有查緝取締之決心，依撽現場各項跡證

細心查證，非不能發現逼迫賣淫之犯罪線索，亦

非不能藉由通報拆除違建，有效遏止業者不法氣

焰。 

綜上，逼迫賣淫涉及刑法第 231 條之 1 第 1 項圖

利強制使人為性交猥褻罪，該罪之法定本刑為七年以

上有期徒刑，無論從行為之惡質性、對婦女的危害性

及法定刑度均屬重大。加以被害人多有恐懼遭受報

復、不信任執法人員、法律知識不足及本身可能亦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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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妨害風化罪嫌等特點，故各警察機關執行職務獲悉

可疑為逼迫賣淫時，應深入追查業者或涉嫌對象。如

遇困難，應組成專案或報請刑事警察局支援。然該局

對之查處作為消極，民眾及被害人屢次檢舉無效，復

衍生重大警察風紀案件（詳糾正案文四），不但導致眾

多女子受害，婦女人權遭受踐踏，警察及政府形象亦

受嚴重斲傷，治安及風紀兩大警察任務可謂完全失

敗。而本院調查期間，該局仍一再辯稱無違失，未能

陎對問題虛心檢討，核有重大違失。 

二、逼迫賣淫犯行嚴重侵重人權，為重大犯罪，警政署雖

早於 95 年 12 月，即針對該類案件訂頒「查緝人口販

運仲介集團工作執行計畫」（靖蛇專案），卻未落實

執行，未建立查處作為之審核及管制機制，致警察機

關長期忽視國人被迫賣淫案件。以本案為例，縱有多

次檢舉，均無效果，致被害人求救無門，核有重大違

失。 

(一)警政署早於 95 年 12 月即針對本國女子被逼賣淫案

件之偵辦，訂頒「查緝人口販運仲介集團工作執行

計畫」（靖蛇專案），依該專案規定，警察機關應

深入追查業者或涉嫌對象、蒐證提報流氓檢肅、對

被害人進行鑑別保護等積極作為： 

１、依警政署於 95 年 12 月 1 日實施之「查緝人口販

運仲介集團工作執行計畫」（靖蛇專案），各警察

機關應加強有關人口販運集團成員、偷渡仲介集

團及色情仲介集團之查緝，其對象不侷限於跨國

性人口販運（該專案自 95 年 12 月 1 日至 99 年

12 月 31 日共分 10 階段實施， 100 年 1 月 1 日

「反奴」及「靖蛇」兩專案檢討合併，相關計畫

之查處對象均不區分國人或外來人口）。換言

之，警察機關於 95 年 12 月 1 日後，凡查處以性



 15 

剝削等為目的，以強暴脅迫、恐嚇、監控、不當

債務約束等強制方法，招募、媒介、收容國內外

人口之案件（詳該專案「肆」以下之規定），均

應依各階段「靖蛇專案」計畫進行查緝，此有 95

年 12 月 1 日起實施之「靖蛇」專案各階段計畫

在卷足稽。 

２、依 95 年 12 月 1 日起實施之「靖蛇專案」，警察

機關查處人口販運案件，應採取下列作為：針對

可能之犯罪地點規劃掃蕩勤務，展現震撼效果；

深入蒐情、全陎清查，利用偵訊及相關偵查手

段，循線向上發掘業者及涉嫌對象，擴大偵辦；

依檢肅流氓條例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規定，蒐

證提報檢肅對象；視需要組成專案或報請刑事警

察局支援，以快速有效偵破。另警政署要求各警

察機關查獲人口販運案件及被害人（含國內外人

口）應先為初步鑑別、各警察機關應於移送書註

明人口販運案件、執行該計畫如有違法犯紀情

事，應從嚴追究相關人員監督不周責任。 

３、又人口販運防制法於 98 年 6 月 1 日施行後，刑

法第 231 條第 1 項後段、第 231 條之 1、第 296

條之 1 等犯罪，依法均屬人口販運罪，於刑事訴

訟程序及被害人保護措施之處理，應優先適用人

口販運防制法之特別規定。 

４、依上揭規定，警察機關對於疑似逼迫賣淫案件，

應視需要組成專案或報請刑事警察局支援、對可

能之犯罪地點規劃掃蕩勤務、深入追查業者或涉

嫌對象，並進踐行人口販運防制法之相關程序，

對被害人進行鑑別保護等積極作為。 

(二)逼迫賣淫犯行嚴重侵害婦女基本人權，為重大犯罪

，本案調查近 3 年，然警政署在本院一再詢問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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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於迄今（103）年始查悉相關之查緝計畫，臺中

市警方則完全不知悉相關計畫，顯然長期未將逼迫

賣淫案件之防制列為工作重點： 

１、逼迫賣淫係觸犯刑法第 231 條之 1 規定：「意圖

營利，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監控、藥劑、催眠

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男女與他人為

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

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」為重大犯罪行為，嚴

重侵害婦女人身自由、性自由、職業自由之基本

人權。其犯罪行為之惡質性、對婦女的危害性及

法定刑度均屬重大，與兒少性交易及性侵害、性

騷擾等妨害性自主犯罪相較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 

２、本案調查近 3 年，一再詢問警政署就相關案件之

偵辦、管制、獎懲等有無擬定相關計畫，該署於

103 年 3 月 6 日以書陎補充約詢事項稱：有關強

迫賣淫、兒少性交易等檢舉案件之列管、查緝、

績效評核，係依該署 97 年訂頒之「警察機關防

制兒童及少年性交易執行計畫」、98 年至 100 年

函頒之「賡續推動落實婦帅保護及杜絕色情犯罪

專案執行計畫」及 101 年函頒之「加強查緝性犯

罪計畫」，有該署警署政字第 1030062616 號函在

卷足稽。惟卷附之「警察機關防制兒童及少年性

交易執行計畫」及「賡續推動落實婦帅保護及杜

絕色情犯罪專案執行計畫」所實施之「加強提升

警察機關移送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有效

案件率實施計畫」僅限於兒少性交易案件；「加

強查緝性犯罪計畫」則係針對兒少性交易（犯兒

少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2 條至第 29 條之罪案

件）、性侵害及性騷擾（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

條第 1 項、刑法第 234 條第 1 項公然猥褻罪、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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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性觸摸罪）案件。經本院質

疑相關之查緝計畫何以均未包括逼迫 18 歲以上

婦女賣淫等案件，該署始於 103 年 3 月 24 日查

復稱：人口販運案件另訂頒有「反奴」、「靖蛇」

專案等語。按警政署負有執行全國警察行政事

務，統一指揮及監督全國警察機關執行警察任務

之責，竟於本院多次詢問後，始查悉逼迫賣淫之

相關查緝計畫，詴問如何期待各警察機關落實相

關案件之偵辦？足見警政署長期未將該等案件

之防制列為工作重點。 

(三)「歡喜就好」酒店被檢舉多達 19 次均無效果，縱

上級交查，相關公文亦不了了之，足見警察機關對

於國人被迫賣淫檢舉案件，欠缺審核、管制機制，

長期以來均將之視為一般妨害風化之檢舉案查處

，交線上警網查看或加強臨檢方式處理，核有違失

： 

１、「歡喜就好」酒店被檢舉多達 19 次，均無效果，

相關查處作為流於形式，例如 92 年 9 月 27 日 1

時 29 分許，余小姐向警方報案指其女兒遭該酒

店限制自由，坐檯陪酒，然警方於同日 1 時 38

分派遣轄區派出所員警前往詢問店內人員及查

看包廂，即以未發現當事人為由解除列管。而 19

次檢舉案有 10 次派遣派出所或線上員警查看即

結案；2 次結合臨檢勤務結案；另 7 次透過各種

首長信箱之檢舉案，警方雖有偵辦作為，但偵辦

方向均限於查緝公然猥褻或性交易及取締色情

場所。 

２、95 年 12 月 26 日「歡喜就好」酒店轄區二分局為

偵辦歡喜就好涉及妨害風化，向檢察官聲請核發

搜索票，分局長余輝茂於簽呈內批示：「本案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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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後，有關卷資內所涉流氓行為，定要予以追

究，請業務組管制移偵查隊續為提報流氓部

分」，經偵查隊長關勝男蓋章簽收後，不了了之。

詢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前局長葉 O 福表示：該案

偵查隊就其權責應進行查辦，顯示分局的會章流

於形式，如當時深入查證並將楊 O 林檢肅到案，

事後就不會有如此多人受害等語。另詢撽余輝茂

表示：其看了檢舉及查證資料，提醒承辦人該案

件似涉有流氓行為。偵查隊關隊長有簽收該公

文，然該公文沒有文號管制，照理該案蒐證未

獲，半年後應該再陳給分局長。內部管制出了問

題等語，除顯示相關查處公文欠缺管制機制，亦

凸顯警察機關長期以來不重視相關案件，亦未能

落實相關案件之偵辦。 

３、綜上，「歡喜就好」酒店經營期間長達近 9 年，

所為惡性重大，嚴重侵害婦女基本人權，不斷有

被害人檢舉，現有機制竟皆未發揮作用，甚至上

級交查之公文未加以列管而不了了之，是故臺中

市政府警察局檢討本案後，一再表示：相關檢舉

案均依規定程序辦理，已加強臨檢、路檢勤務等

作為，並於 98 年間查獲妨害風化案等語。顯見

警政署長期以來不重視國人遭受遭逼迫賣淫等

案件，警察機關將之視為一般妨害風化案件進行

查處。足見警察機關對於國人被迫賣淫檢舉案

件，欠缺審核、管制機制，對婦女基本人權之維

護顯有不周，核有重大違失。 

三、彰化縣警察局早於 91 年即掌握業者楊 O 林等人之犯

罪組織及逼迫賣淫之犯行模式，與 99 年間檢警破獲

之強迫賣淫案，其主嫌及犯罪模式均相同。雖無具體

事證足認那些人員洩漏偵查中秘密，然該局未善盡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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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檢舉人身分責任，未依規定通報警政署列管，未積

極偵辦，致 8 年多來陸續有眾多女子受害，復於本院

約詢時為不實之答覆，均核有重大違失。 

(一)91 年 1 月間，彰化縣警察局刑警隊接獲檢舉，指稱

楊○林夫婦等人為台中市大雅路○號「一見鍾情

KTV」酒店之實際負責人，該酒店涉嫌妨害自由、

逼迫賣淫及流氓等不法情事。該局於 91 年 1 月 6

日完成被害人周○○等 8 人之具名指證筆錄及 11

份秘密證人筆錄，於 91 年 1 月 24 日函報警政署擬

提列楊 O 林夫婦為「治帄專案」目標，該函檢附之

檢肅目標調查表記載：「專案目標涉及之不法行為

如下：專案目標自八十九年起利用『永逢集團』之

名，於臺中市連續成立『一見鐘情』、『柔情似水

』等七家色情中心，再以不實之廣告徵尋多名女子

從事消費服務，並以被害人簽立之本票脅迫當事人

從事非法交易及控制當事人之行動自由，甚恐嚇被

害人家屬生命財產之安全，惡性重大。專案目標所

成立之色情中心係以他人名義登記，實際之操縱人

係專案目標及其同夥。該犯罪集團前後戕害女子多

達八名（蒐證機關業完成之指證資料），被害人因

畏懼渠等惡勢力，而敢怒不敢言。」其組織架構表

則記載楊 O 林夫婦開設之 7 家色情酒店及地址，有

彰化縣警察局彰警刑事 09100306330 號函足稽。本

件雖未獲核定，然彰化縣警察局於 91 年已掌握業

者犯罪組織及逼迫賣淫之犯行模式，且與檢警於 99

年破獲之強迫賣淫案，其主嫌及犯罪模式均相同，

楊 O 林經營之色情酒店小姐高達百人，91 年間如能

偵破楊 O 林集團，嗣後就不會有眾多女子陸續受害

。 

本案楊 O 林夫婦於 99 年落網後，供稱其等於



 20 

91 年 1 月間獲悉遭彰化縣警察局調查後，即透過調

查局臺中縣調查站調查員朱 O 培及臺中市警局偵查

佐康村田，赴彰化縣調查站與該站調查人員林吉村

見陎，獲林吉村同意，委請林員協助擺帄該案。嗣

楊 O 林等人知悉檢舉人周○○等人身分，並向之探

知其他檢舉人身分，分別加以疏通，致檢舉人不願

再出陎作證。此有楊 O 林委由律師張 O 帆於 91 年 1

月 24 日及 91 年 5 月 7 日向檢舉人周○○、張○○

商談之錄音譯文在卷可稽。 

(二)本件雖無具體事證足認何人洩漏偵查中秘密，然彰

化縣警察局有下列明顯違失： 

１、本件警政署於 91 年 2 月 6 日函復不予核列為「治

帄檢肅專案」目標，經彰化縣警察局刑警隊副隊

長吳坤霖批示「…全案由於涉及妨害自由、暴力

份子及組織犯罪等罪嫌（全案並擬檢察官取得聯

絡，檢察官將全力指揮偵辦），本案責由刑二組

全陎清查相關不法事證後，再重新報核。」又彰

化縣警察局於 91 年 1 月 30 日就楊 O 林所涉刑事

不法報請彰化地檢署指揮偵辦，迄同年 11 月 3

日間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函催回復偵查結果，該局

自 91 年 3 月 1 日製作相關人員筆錄後，即無任

何蒐證作為。91 年 11 月 19 日承辦人林金汪、小

隊長邱寶源簽擬楊 O 林、楊游碧鳳等 5 人約談通

知書，竟無任何理由未予傳訊，而於同年 12 月 3

日檢附相關檢舉筆錄 12 份，報請檢察官參辦。

嗣彰化地檢署於 91 年 12 月 16 日函復「查無被

告等人犯罪之極積證撽，業已終結」，彰化縣警

局更無後續偵辦作為。 

２、另撽法務部查復表示：本案係彰化縣警察局報請

指揮偵辦之案件，相關當事人人身並非自由，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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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透過特殊管道與警方聯繫指證，承辦檢察官審

酌此類案件，提供情資者與偵辦人員實需建立絕

對信任關係，故檢察官不宜貿然宜接介入，而委

由警方持續布線蒐證。檢察官發給指揮書，曾數

度函催警方回報查證結果，最終警方回以相關當

事人忽爾不再配合，而無法聯繫渠等再次到場說

明，是以承辦檢察官撽警方回報結果先予簽結等

語。亦即本案雖經被害人提出告訴，已製作指認

筆錄，且由彰化縣警察局主導偵辦，然該局一方

陎向檢方報告告訴人不願配合而無從偵辦，一方

陎以檢方簽結為由不續行偵辦，且全案告一段落

後，未依規定將偵辦過程層報核定，亦未通報管

轄地之臺中市警方，全案自此不了了之，其偵辦

過程有明顯之瑕疵。 

３、又彰化縣警察局於 103 年 1 月 15 日在本院約詢

時表示：偵辦當時瞭解楊 O 林在臺中交友廣闊，

秘密證人內心極度恐懼，耽心身分外洩遭受報

復，不敢在臺中報案。而警察機關辦理治帄專案

之流程，係以 A1 筆錄為立案之基礎，立案後頇

再通知被害人製作正式筆錄，然 91 年 3 月 1 日

後，代名筆錄之被害人即不願配合或不知去向，

致無從繼續偵辦等語。經本院提示相關卷證後，

於同年 4 月 16 日約詢時改稱：「大院約詢時回覆

都以 A1 筆錄製作，係因時間間隔久遠、承辦人

記憶模糊，以致口誤」「本案被害人周○○、張

○○願製作明式筆錄，即將渠等以明式筆錄製

作，另其他被害人、證人共 12 名，因不願製作

明式筆錄，故以秘密證人筆錄方式為之」等語，

惟卷查彰化縣警察局調查案卷，該局刑警隊於 91

年 1 月 6 日至同年 3 月 1 日先後完成 8 人 8 份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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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指證筆錄（註：非僅周○○、張○○二人製作

具名筆錄）及秘密證人 12 人 16 份代名筆錄。 

４、按彰化縣警察局於偵辦本案時明知檢舉人有遭

受報復之可能，身分亟需保密，且全案將先依治

帄專案進行檢肅，相關筆錄之製作應採秘密證人

方式為之，卻將部分證人筆錄以具名方式製作，

顯未善盡證人身分之保護。又該局前後二次在本

院約詢時回答之內容，均與卷證不符，而該局掌

有偵辦過程之相關卷證，自難以諉為記憶模糊置

辯。顯見該局於本院約詢時為不實之回答，洵有

違失。 

(三)另依警政署訂頒之「各級警察處理刑案逐級報告紀

律規定」凡特殊刑案、重大刑案及普通刑案中牽連

廣泛之案件，應立即報告該署刑事警察局偵防犯罪

指揮中心（八號分機）列管。本件有多名被害人指

證遭楊 O 林等人限制行動自由、強迫從事性交易、

猥褻等行為，而刑法第 231 條之 1 之強迫賣淫案件

，其最輕本刑為 7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，且經彰化

縣警察局層報核列治帄專案檢肅目標，縱其罪名非

屬重大刑案，亦應屬特殊刑案，應無疑義。該局竟

稱本案因非屬「警察偵查犯罪手冊」所列之重大刑

案，故無庸列層報警政署列管等語，顯不足採，該

局嚴重違反刑案管制之相關規定，核有重大違失。 

四、本件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多名員警集體貪瀆並洩漏偵

查中秘密，其原因在於該局對轄內長期存在之治安顧

慮場所欠缺取締肅清之決心、未落實員警之督導考核

與風紀清查、未有效管制查緝作為，且督察體系內部

管理不善，喪失防弊功能。而案發後警政署未督促所

屬落實考核監督責任之追究，均有重大違失。 

(一)本案爆發後，各界痛批市府及警方無能，輿論表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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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歡喜就好」系列酒店在臺中市掌黃旗 10 餘年不

倒，業者歷年行賄超過 3000 萬元，質疑警方集體

貪污（參見自由時報 100 年 6 月 20 日等報導）。

經調取本案偵查卷宗、起訴書及一審判決書、約詢

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相關人員，並諮詢新北市侯友宜

副市長警察專科學校陳連禎校長意見，本件尚無具

體事證足以認定係上下層結構性之貪瀆犯罪，然不

能排除基層不肖員警之集體性貪瀆。茲分述如下： 

１、參照偵查卷宗、檢察官起訴書及本案一審判決書

所載事實，業者楊 O 林夫婦行賄警調人員之目

的，在於避免遭警方查緝妨害風化之犯行，使其

所經營之色情 KTV 酒店得以順利經營，而其行賄

之款項，區分為行賄員警個人部分及用以打點其

他警務人員部分。員警所為違背職務之對價，則

包括協助查詢並洩漏店內員工之前科紀錄、有無

被通緝、被報失蹤人口與車籍資料、事先通報警

方站崗路檢或臨檢等訊息，及協助瞭解轄區分

局、派出所路檢或臨檢之勤務規劃。 

２、本院諮詢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（前警政署長）、

警察專科學校陳連禎校長表示：96 年警察機關實

施靖紀專案後，對風紀案件的處罰極重，加以警

察業務及勤務分工細，人事調動快，業者不易進

行全陎性結構性的行賄。業者行賄員警的心態，

一是求帄安，一是消小災。因此警察局及分局長

層次涉入可能性不高。然派出所以下的基層貪污

仍然存在，其因素在於分局及派出所的業務繁

多，陎對不法業者各種規避手法，要掌握確實的

事證，有實際上的困難，且取締該類色情場所頇

進行長期的蒐證並耗費相當大的警力及辦案經

費，如分局長欠缺取締色情場所的決心，就給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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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肖員警勾結收賄的機會。 

３、綜撽偵查卷證，湯清林、楊游碧鳳夫婦行賄之模

式，係透過楊游碧鳳在臺中市警界熟識之人脈

（楊游碧鳳於 95 年加入其所經營之「春夏秋冬」

酒店轄區文昌派出所之警友會，又五分局員警康

村田因轄區關係與楊游碧鳳熟識，其後調任該局

刑事警察大隊期間，經由康員穿針引線，結識不

少警察人員），尋找得以打點轄區分局及派出之

員警（例如楊 O 林夫婦於 85 年 6 月至 91 年 3 月

原已行賄五分局水湳派出所巡佐陳 O 昌，90 年 2

月間為尋求行賄第二分局立人派出所員警之管

道，由陳 O 昌介紹任職第二分局育才派出所之警

員張正涼，楊 O 林夫婦先於 90 年 2 月至 91 年 4

月由陳 O 昌轉交張正涼賄款每月 5 萬元，再協議

自 91 年 4 月起至 91 年 8 月，按月以 30 萬元交

由張正涼負責轉交第二分局及立人派出所相關

人員），因而收賄員警於收賄期間所任職之單

位，大部分不在楊 O 林夫婦所經營之酒店轄內。

又楊 O 林夫婦在偵審中供述：張正涼帄時每月均

會提供其有關立人派出所或第 2分局實施擴大臨

檢之臨檢表等，內容是警方實施臨檢酒店之日期

及時間。91 年 7、8 月間，張正涼向其等表示每

月 30 萬元之賄款不足以打點相關警察單位人

員，而要求將賄款金額提高至 40 萬元。如陳 O

昌、張正涼等人根本無法幫忙，其等何故要一個

月給警員 40 萬元，去捐孤兒院就好了等語。此

有相關人員在偵審中之供述足稽。換言之，收賄

員警除其本身為違背職務之行為外，亦作為白手

套角色，按月向業者收取行賄轄區第二分局及立

人派出所等警察機關之賄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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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99 年臺中市檢警偵辦本案期間，監聽發現楊 O 林

竟知悉偵辦行動，擬將資金匯往國外，經臺中市

警察局督察室調查發現，支援該局督察室靖紀小

組之員警洪維聲與楊游碧鳳(負責人楊 O林配偶)

持用之手機通聯有交集，因而查獲洪員洩漏偵查

中秘密。 

５、又檢警偵辦時發現，業者楊游碧鳳持用之手機

「0958-2*****」於 98 年 10 月 22 日收受署名「台

北林 sir」之簡訊，內容為：「高董：昨天我至警

政署開治安會議，署長特別提到要各縣市掃黃定

要交出成績！…署長有提到歡喜就好一樣先派

便衣進去消費蒐證，再抓脫衣陪酒，高朋你們隔

壁 3C 音響店裡陎住的都是便衣跟黑道你們要注

意！尤其小姐及跳秀請她們如遇到陌生客要保

安點。」案經警政署查復表示，該簡訊收受時間

前一周，署長曾主持「98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治

安維護工作任務講習」（分 4 期），因參訓人員共

279 人，故無從查悉實際發訊者。然就卷附之參

訓人員名冊，與涉案人員均無交集，且為各警察

機關分局長、課長層級及業務承辦人，足見楊 O

林等人誇言與警方關係良好，消息靈通，應非虛

構。 

綜上，警察機關採地區責任制，分局及派出所

相關業務承辦人及執勤員警，對於轄內特種行業執

行臨檢、查察之方式、頻率，及對查得違規及妨害

風化案之處理態度等，均有一定之裁量空間。業者

為求其經營之色情酒店得以順利經營，避免遭警方

查緝妨害風化之犯行，於行賄之前，必然會藉由信

任之人脈關係，探聽何者願意收賄、收賄能辦事的

風評，除由員警主動暗示索賄，否則業者不可能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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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拿錢打點，承受遭檢舉行賄的風險，更不可能在

無相當之互信前，按月長期交付高達 3、40 萬元之

賄款。且楊 O 林夫婦於 85 年至 91 年 6 月間經營之

酒店多達 12 家，開設期間約僅一、二年或數月，

均因遭警方查獲妨害風化或違反建築法規而被迫

停止營業。然「歡喜就好」酒店亦相同從事妨害風

化行為（更涉及嚴重的逼迫賣淫行為），且建有二

樓高度之大型鐵皮違建，業者竟能有恃無恐，長期

經營近 9 年之久始被查獲。而被害女子更指證楊 O

林帄時即誇言與警務人員關係良好，經常預告晚上

警方將前來臨勤，當日晚上果真有警方臨勤，因此

渠等均不敢向警方報案等語。是故本案縱難以認定

係上下層結構性之貪瀆犯罪，然不能排除不肖基層

員警之集體貪瀆。 

(二)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未落實員警之督導考核與風紀

清查，對轄內治安顧慮場所欠缺掃盪取締之決心；

督察系統對風紀狀況掌握不足，內部管理不周，調

用之靖紀小組人員洩漏偵辦秘密，均難辭其咎。 

警政署為端正警察風紀，提升警察形象與工作

績效，於 94 年 8 月 23 日訂頒「端正警察風紀作業

規定」，依該規定，警察風紀之內控機制包括：以

主官（管）權責為主之管理考核機制、風紀狀況評

估機制、輔導機制、督察機制、連帶處分機制及維

新小組查處機制。除列有 20 種員警違紀傾向類型，

要求各警察局、分局主管每月定期清查提報違紀傾

向人員外，並要求各級主管應加強內部管理，落實

所屬員警之考核，如考核不實，致發生員警違法違

紀者，應追究考核監督不周責任，相關之防弊機制

可謂嚴密。惟本院函調涉案員警況源慶、陳 O 昌、

張正涼、康村田、洪維聲等人之人事資料及歷年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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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，該等人員均未列為「違紀傾向人員」，人事考

核及品操評語亦均屬優良。有關警察風紀內控機制

何以未能落實，負有督導責任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

前局長葉 O 福（任職期間 93 年 8 月 2 日至 98 年 7

月 12 日）坦言： 

１、各級主官未落實員警之督導考核與風紀清查： 

主官決定一切，兵隨將轉。主官只要有取締的

決心，必能使業者收歛。「歡喜就好」酒店所在

地的派出所及分局行政組，頇清查轄內誘因場

所，無法有效處理的，應上報警察局，再轉報市

府團隊藉斷水斷電或拆除違建來處理。本案會存

在這麼久，是二分局及立人派出所主官（管）沒

有下定取締及查處的決心。 

２、督察系統未掌握員警風紀狀況，內部管理不周，

對交辦之案件查處不力： 

(１)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改制設政風單位前，由督察

系統負責端正警察風紀、勤務紀律及員警考核

。督察系統在警察局是督察長、分局有督察組

。員警風紀係由分局層報，督察室進行風紀情

報反應，並進行查處。實務上員警風紀問題，

最主要還是派出所主管，因為主管對於員警的

交往應該掌握得最為清楚，但要能抗拒外界的

誘惑及壓力。然而本案主官系統未上報，督察

系統亦未查悉。 

(２)陳○○檢舉案，督察室對公文追蹤管制有疏漏

，督察室原簽向檢察官請示法律見解公文，竟

然三個多月後才行文地檢署，事後還發現靖紀

小組成員中有人本身違法，一般靖紀小組成員

由督察室遴選後，6 個月就要歸建。該小組的

股長對相關人員的遴選、考核不實，要負很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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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責任。 

由上開檢討，足見轄區之立人派出所、第二分局

未盡肅清不法之決心，該分局業務主管行政組未盡

督導監督之責；臺中市警察局督察系統風紀情資不

靈，本身小組成員淪陷，對上級交查之風紀案件，

僅以妨害風化取締績效交差了事，使該酒店業者得

以長期生存，並衍生風紀案件，均難辭其咎。 

(三)警政署於案發後，未督促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追究涉

案人員之考監責任，亦未要求該局深入查處相關人

員取締及督辦不力之責任，經本院三度函請檢討後

才予議處，但已有部分人員因超過時效而未予議處

，核有重大違失。 

有關涉嫌貪瀆員警考核監督責任之追究方

陎，撽警政署表示：審酌警察人員因職務特性，涉

嫌刑事案件機會偏高，除本身有違法之嫌外，或因

偵辦經驗不足、或遭人挾怨報復所致，涉案之態

樣、類別、原因複雜，倘於刑事判決未確定前，即

逕予相關人員行政懲處，恐有未審先判之虞，且對

同仁權益侵害甚大，縱使刑事判決無罪確定，並由

原處分機關撤銷，惟所受之不利影響，已難以回

復。但部分社會矚目之重大違法違紀案件，除嚴重

傷害警察人員之正陎形象，也將抹煞全體警察同仁

辛勞的成果，更使政府遭受社會輿論大肆撻伐，故

針對此類案件，各警察機關應於第一時間妥適明確

迅速懲處疏失員警及查究相關考核監督不周人員

責任（含調整職務）等語。惟查： 

１、本案涉案員警況源慶、陳 O 昌、張正涼、康村田、

洪維聲等人因長期包庇「歡喜就好」酒店，並收

取賄賂，所犯均嚴重戕害警察之信譽及清廉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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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，經檢察官於 100 年 2 月 23 日提起公訴，並

具體求刑（康村田求處有期徒刑 25 年、陳 O 昌

求處有期徒刑 22 年、況源慶求處有期徒刑 20

年、張正涼求處有期徒刑 18 年、洪維聲求處有

期徒刑 2 年 6 月，並請求對康村田、陳 O 昌、況

源慶、張正涼宣告褫奪公權 8 年）。該等人員之

犯罪事證相當明確，然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未依刑

懲併行方式追究其行政責任，而將全案簽請警政

署同意俟偵審結果確定後，再行追究。且因涉案

員警未經懲處（僅依「警察人員人事條例」第 29

條第 6 款規定予以停職），故考核監督不周人員

責任部分，由該局按免職標準提報警政署「擬議

懲處名單」而實際未處理。經本院三度函請查復

相關失職人員檢討情形後，警政署始於 101 年 12

月 10 日函報警監督察涂坤章等 39 人懲處案，然

因況源慶違法行為期間為 88 年 2 月至 91 年 5

月、陳 O 昌違法行為期間為 85 年某月至 91 年 5

月，該二員考監人員責任於 101 年 8 月 6 日進行

懲處時，已逾 10 年而免究（洪維聲洩密案，警

政署表示係督察室自清自檢，故不追究考監人員

責任）。 

２、又依撽檢察官起訴書所載，「歡喜就好」酒店業

者楊 O 林逼迫女子賣淫之期間，係 91 年 3 月 4

日起至 99 年 8 月 21 日止。警政署雖表示已從重

查究「歡喜就好」酒店取締、督辦不力人員行政

責任，然其懲處之範圍竟依撽 99 年 6 月 2 日市

長信箱檢舉人曾於 97 年 10 月至 98 年 6 月間於

該酒店任職，因此僅查究 97 年 10 月至 99 年 8

月 22 日間，轄區業務相關單位人員計歷任分局

長 3 人、組長 2 人、業務承辦人 2 人、派出所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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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 3 人、警勤區員警 2 人、刑責區偵查佐 3 人取

締及督辦不力之責任。對於 97 年 10 月以前未盡

取締、督導責任之人員，則未予追究，顯有未當。 

３、另有關靖紀小組成員洪維聲洩密乙案，警政署查

復表示該案係督察室對於靖紀小組成員支援期

間未落實人員考核機制，對於交往對象未過濾

等，並表示依督察工作人員逐級清查考核計畫，

針對各機關督察人員、督察業務承辦人員，每六

個月清查 1 次，並將考核結果層報警政署，發現

清查不實，將追究相關人員責任，對清查考核不

適任人員，立即調整為非督察工作職務。惟本案

警政署卻表示係督察室自清自檢，故不追究考監

人員責任等語，對於督察室未落實借調人員之考

核監督，未督促追究相關人員責任，亦有未當。 

(四)綜上，警察機關維護風紀之機制堪稱嚴密，然其成

敗仍取決於主官之決心及督察系統能否發揮功能

。本案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主官系統未落實員警之督

導考核與風紀清查，對相關查緝作為欠缺管制；督

察系統未掌握員警風紀狀況，內部管理不周，調用

之靖紀小組人員洩漏偵辦秘密，且案發後未依規定

追究涉案人員之考監責任，亦未就深入查處轄區相

關人員取締及督辦不力之責任，而警政署就本件嚴

重影響警譽之重大風紀案件，未督促臺中市政府警

察局追究各級主官（管）之行政責任，及依「端正

警察風紀實施規定」檢討相關人員是否適任現職，

均核有未當。 

綜上所述，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對於逼迫賣淫之檢舉

案件，未依規定深入追查、發掘幕後業者及進行被害人

保護措施，對轄內長期存在之治安顧慮場所欠缺取締之

決心，且督察體系內部管理不善，喪失防弊功能；彰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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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警察局未善盡檢舉人身分之保護，刑案未依規定通報

警政署列管，於本院約詢時為不實之答覆；內政部警政

署未落實相關查緝計畫之審核及管制，長期忽視國人被

迫賣淫案件，上開違失令不法色情業者得以長期不斷逼

迫年輕女子賣淫，致被害人求救無門，顯未維護婦女之

基本人權，均有重大違失。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

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提案委員：沈美真 

余騰芳 

馬以工 

 


